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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芷凌 文/摄
曾一度被视为“低端速食”的方

便面，正在重新赢得消费者青睐。近
日 ，统 一 企 业 中 国（以 下 简 称“ 统
一”）、康师傅控股（以下简称“康师
傅”）、日清食品相继披露 2025 年业
绩。财报显示，方便面相关业务整体
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同时，记者注意
到，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这一轮方
便面市场回暖并非单纯依赖销量增
长，更多是来自中高端产品占比提升
带来的结构性拉动。

日 前 ，艾 媒 咨
询发布的《2025 年
中国方便面行业发
展状况与消费行为
调查数据》显示，去
年我国方便面行业
市场规模为 1849.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9%。这一升温态
势同样体现在头部
企业的财报中：统
一以方便面为主的
食 品 业 务 营 收 达
104.93 亿 元 ，同 比
增长约 5%；康师傅
方便面业务营收达
284.21 亿 元 ，同 比

实现微幅增长，净利润增长 10.1%至
22.5 亿元；日清食品中国内地收入约
23.4 亿港元，同比增长 3.4%，主要源
于方便面的销量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从财报数据看，
中 高 端 产 品 对 业 绩 的 拉 动 作 用 明
显。康师傅方便面业务利润增速明
显领先营收增速，公司在财报中提
到，受产品售价有利及原材料价格因
素影响，方便面业务毛利率提升。统
一方面，旗下高端系列“满汉大餐”去
年收益实现高双位数增长。日清食
品亦在财报中表示，公司在中国内地

推行高端化策略，杯装及袋装即食面
销量持续走高。

产品结构的变化也反映在终端
市场。4 月 27 日，记者走访北京市多
家商超发现，方便面货架结构正在悄
然调整——售价 6 元至 10 元的中高
端产品已占据显眼位置。一家连锁
超市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低价经典
口味销售依然稳定，但中高价位的方
便面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尤其
是年轻群体。在线上购物平台，多家
方便面品牌旗舰店中，价格在 15元左
右的产品销量同样位居前列。艾媒
咨询数据显示，2025 年方便面主流价
格带已上移至 2.6 元至 7.5 元区间，超
低价产品市场急剧萎缩。

中高端产品销量增长的背后，是
消费者对方便面的使用场景和消费
心态正在发生转变。“在网上经常刷
到一些新口味，像是番茄汤、柠檬酸
汤，忍不住买来试试。”大三学生小陈
告诉记者，他算是方便面的“尝鲜党”，
比起价格，他更看重产品的口味。与此
同时，不少年轻人还热衷于在方便面中
加入鸡蛋、芝士、牛肉等食材，将速食升
级为“豪华套餐”。截至4月28日，抖音
平台“泡面神仙吃法”话题相关视频播
放量已超过 129亿。方便面消费正从

“无奈应急”转向“懒人经济、悦己经济”
下的主动享受。

消费需求升级，推动方便面企业
加快产品创新步伐。统一在财报中
提到，2025 年公司持续布局健康、特
色与情绪价值赛道，打造多元化产品
矩阵。例如，“茄皇”围绕番茄风味上
市百香果金番茄牛肉面、柠檬红酸汤
牛肉面等季节限定新品，带动品牌收
益实现双位数增长；“辣翻天”则以榴
莲火鸡面等猎奇口味，在社交平台引
发分享热潮。

康师傅聚焦健康消费需求，依托
“单篓水煮工艺”推出非油炸面“特别
特”系列。同时，运用RP锁鲜技术推出

“有菜有肉”的“合面”系列，迎合方便面
消费的“正餐化”倾向。此外，据马上赢
数据，白象 2025年上市新品超 250款，
围绕地域风味持续拓展产品线。白象
集团方面曾表示，过去方便面创新大多
依据消费者调研，如今消费者的口味变
化日新月异，部分口味甚至只有一个季
度的热度，因此研发需要借鉴热门餐饮
排行榜、AI大数据分析等。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方便面行业
头部化趋势已非常明显，市场竞争正
在从传统价格竞争转向产品创新能
力竞争。随着消费者对品质、健康、
口味和体验提出更高要求，谁能更快
捕捉消费热点、完成产品升级迭代，
谁就更有可能在新一轮行业洗牌中
占据优势。

如果说“零糖”此前更多是气泡水、
茶饮领域的追求，现在这股风正在吹向
啤酒行业。记者了解到，随着啤酒高端
化发展进入下半场，传统的品牌、渠道竞
争逐步让位给健康化和风味化竞争，也
引发了巨头的争相布局。在业内看来，
啤酒企业意识到，其竞争对手不只是同
行，还有年轻人手中的茶饮和气泡水。

零糖啤酒重回聚光灯下

4月 21日，青岛啤酒公布了两个系
列的新品，其中包括零糖低卡系列的轻
干和超干啤酒产品，后者每百毫升热量
分别降至 29千卡和 25千卡，较传统产
品热量更低。

干啤酒品类最初由日本朝日啤酒
推出，是通过发酵将啤酒中的残糖“榨
干”，降低热量并改善啤酒的口味。此
前，国内早期也有企业推出干啤产品，
但市场认知度一直较低。

啤酒专家方刚告诉记者，20年前国
内市场曾流行过一段时间干啤，但由于

当时消费还处于“吃饱”阶段，干啤未能
流行起来。

记者了解到，青岛啤酒将零糖系列
啤酒作为下一阶段发展的重点品类之
一。据现场销售人员介绍，新的干啤产
品通过技术创新破解了“零糖与风味不
可兼得”的行业痛点，率先铺货上市的
轻干啤酒定价在10元档，瞄准次高档升
级的市场需求，公司也看好其成为第二
个白啤式大单品。

财报显示，2025年青岛啤酒实现收
入 324.7亿元，同比增长 1%；归母净利
润 45.9亿元，同比增长 5.6%，其中白啤
是销量增长最快的几个新品类之一。
在青岛啤酒2026年的经营规划中，也将
零糖轻卡、全麦、精酿、无醇和低醇等列
为重点培育的新品类。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营
销总裁李辉介绍，零糖低卡是当下国际
啤酒的流行趋势之一，下一步青岛啤酒
将把零糖和零醇系列产品组合成健康化
啤酒矩阵，瞄准户外、运动、社交等新消

费场景。
勤策《2026年中国啤酒行业报告》

显示，无糖啤酒等健康品类异军突起，
2025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50亿元。

在方刚看来，年轻一代消费者特别
是“Z世代”，健康意识极强，主动追求低
糖、轻卡，主打零糖的干啤正是瞄准这
一新需求。如今，消费阶段正从“喝饱”
到“喝好”，再到“喝得健康”，未来3至5
年，包括零糖、低醇、无醇在内的广义健
康啤酒将是增长的大赛道。

迈向场景细分新周期

在行业看来，零糖低卡只是新一轮
啤酒竞争的一个缩影。2025年，中国规
模以上企业累计啤酒产量 3536.0万千
升，同比下降 1.1%，总量连续第二年萎
缩。啤酒高端化也进入下半场，市场正
从提质提价式的升级，转变为场景细分
和风味创新的新周期。

总量天花板之下，如何通过产品创
新获得年轻人的青睐，成为各大头部啤

酒企业的主要工作之一。一方面，啤酒
企业开始推动传统产品的品质升级，比
如使用全麦、更高品质的酒花；另一方
面，则是多元化、个性化的产品创新，茶
啤、果啤、药啤等新品不断涌现。

记者了解到，虽然这些创新产品在
啤酒企业的整体收入中还没有明确体
现，但酒企管理层对这一类产品的重视
程度正与日俱增。

2025年巨头们动作频频，华润啤酒
推出自研比利时风格白啤的同时，同步
上市了四款茶风味拉格，并跨界联名推
出了“张仲景药啤”和“牡蛎肽啤酒”；燕
京啤酒则发力精酿系列，研发了红枣枸
杞、绿豆风味等一系列中式风味产品；
重庆啤酒也推出了龙井绿茶、滇红茶啤
等创新产品，而以前这些小众口味产品
往往是头部酒企忽略的部分。

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
长朱丹蓬告诉记者，啤酒行业的一系列
创新迭代，背后是消费端不断倒逼产业
端升级的逻辑。看似是啤酒口味奶茶
化、饮料化，其本质是在满足和讨好新
生代消费者，是对新人群和新需求的精
细分层。未来啤酒健康化、风味化的创
新竞争会更加激烈。（第一财经）

方便面又“真香”了？

中高端产品成企业增长新引擎

啤酒行业竞逐健康化新赛道

图为消费者正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永辉超市选购方
便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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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铁城建华东公司兰陵县泉
顺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泉顺片区二期）接
连获得两项省级、市级荣誉。通过规范
的质量管控、严谨的施工管理，该项目成
功获评“2025年度山东省优质结构质量
评价”“2025年度临沂市建筑工程安全
生产文明施工标准化示范工地”称号。
这两项荣誉是对项目日常施工管理、质
量安全管控、文明施工落实等各项具体
工作的认可，也体现了项目在各施工环
节的扎实成效。

该项目是兰陵县重点民生工程，地

处顺和路以北、珠山一路与泉山路之间，
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约23.6万平方米，主要建设20栋住
宅、配套用房、幼儿园及人防地库，总户
数1131户。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片区老旧
居住环境，完善教育、商业、停车等配套，
解决群众实际需求；同时补齐老城区市
政设施短板，优化城市布局，盘活低效用
地，带动周边商贸服务业发展，为兰陵县
城市品质提升和宜居宜业建设提供有力
支撑。 （冯慧贤）

一款新品从概念提出到产品上市，周期压缩至15个月；AI虚拟筛
选帮助研发人员从海量原料中锁定最优配方组合；消费者借助AI测
肤、算法推荐进行消费决策……当前，AI技术正加速渗透美妆产业，
已从概念探索迈入深度应用阶段。

国际品牌正加码布局。欧莱雅今年 3月宣布将扩大与英伟达在
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旨在借助AI驱动的计算化学，加速并重塑美妆
创新。透过合作，欧莱雅将打造一套美妆与护肤人工智能引擎，为新
配方研发提供新动能。

资生堂基于专有算法打造了化妆品研发数字平台“Voyager”，并
于近期宣布利用该平台开发的首款配方成果——一款喷雾型防晒产
品将于2026年夏季上市。

联合利华中国则将AI研发布局推向更系统化的方向。其最新推
出的“AI for Science”创新平台，已探索并构建了包括防腐增强成分
研发、敏感肌预测、活性物发现、靶点探索、衣物柔顺功效预测、口腔刺
激水平预测在内的六大AI模型，覆盖从原料筛选到功效验证的全链
路科研流程。

国货头部化妆品企业也在加速推进AI技术应用。珀莱雅股份已
将AI技术深度应用于研发的多个核心场景，覆盖活性成分发现、靶点
预测、虚拟筛选、功效机制解析等。在成分筛选与配方优化中，通过数
据建模、虚拟筛选、多目标优化与闭环迭代，已实现从“试错”到“预测”
的研发范式变革，显著缩短周期、降低成本。

贝泰妮通过活性成分的高通量筛选和功效预测、配方组学指导下
的协同增效研究以及皮肤问题机理的数字化解析这三大场景的AI技
术应用，将功效性护肤品的研发从传统模式推进至更高效、更精准的
新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AI极大地提升了研发效能，但多家企业强
调，AI并不能替代传统的功效和安全验证。

“AI的应用逻辑是加速验证流程而非替代验证环节。”贝泰妮相
关负责人说，“任何AI筛选出的候选成分或优化后的配方，都必须经
过完整的体外实验、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等传统验证流程，才能进入产
品开发阶段。”

珀莱雅股份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安全性评估上，AI仅作为初筛工
具，最终仍需通过规范的毒理、刺激性、稳定性评价体系进行全面复核，严格遵守化
妆品安全相关要求。在产品质量检测方面，珀莱雅股份已采用AI全景视觉检测技
术。在位于浙江湖州的珀莱雅先进级（国家级）智能工厂，在线AI视觉检测设备正
对透明类、半透明类的裸支产品进行全方位识别检测。据介绍，该设备能够精准识
别包装以及内容物中0.3毫米以上的异物，有效提升产品质量把控水平。

AI技术的快速发展也给美妆行业带来了新的监管挑战。一是AI生成内容的合
规风险。部分企业存在虚假功效宣传、虚拟形象违规营销等问题，数据隐私、版权归
属等也亟待规范。二是定制化产品质量管控难题，‘一人一方’的定制模式对产品安
全、功效追溯提出更高要求。”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理事长颜江瑛说。

颜江瑛认为，企业布局AI需坚守安全合规、实业赋能、务实有序、消费者至上四
大原则；要严守监管底线，立足美妆产业本质解决实际痛点，结合自身实力理性布
局，杜绝技术噱头与虚假营销。

（宗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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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汇文家居饰品有限公司与
重构未来联合一号（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宁波汇文家居饰品有限公司与重构未来联合一号（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6 年 3 月 26 日签署了《债权资产转让合同》并完成了债权转让相关手续，宁波汇文家居饰
品有限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的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
下的相关权利依法转让给重构未来联合一号（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以公告
方式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请借款人及其担保人立即向重构未来联合一号（深圳）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宁波汇文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重构未来联合一号（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6年4月30日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5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重构未来联合一号（深圳）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项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
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2、上述借款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宁波汇文家居饰品有限公司或重构未来联合一
号（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
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为准。

宁波汇文家居饰品有限公司：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包家村；联系人：陈经理；电
话：13806663377

重构未来联合一号（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
厦社区金田路3038 号现代商务大厦2306；联系人：梁经理；电话：13600429619

租赁权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26年05月12日上午9：00-10：00（延时除外）在“宁波江南拍卖竞价

平台”对慈溪市白沙路街道长春村朱家桥66号房地产的租赁权进行公开拍卖。租期为五年。
即日起至2026年05月11日现场展示。拍卖保证金截止2026年05月11日16：00，报名截止同日
16：30。咨询电话：62700869 谢先生，报名地址：慈溪市新城大道北路543号。本公告未尽事宜
详见《拍卖文件》。

宁波江南拍卖有限公司
2026年4月30日

债务人
名称

温州市
德利达
工贸有
限公司

债权情况
本金

8261065.00

利息

18969993.25

利息基准日

2022/
10/31

代垫费用

0.00

保证人

温州中希纳米特种材料有
限公司、温州市地胜晟纳
米特种材料有限公司、杨

坚伟、黄克彬、林乐生

债权凭证

（2012）温鹿商
初字第2391号

（2013）温鹿执
民字第3405号

温州普典经贸有限公司与温州今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温州普典经贸有限公司与温州今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温州
普典经贸有限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温
州今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国温州普典经贸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
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温州今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温州今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
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温州今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特此公告。

单位：人民币元

注：1、在基准日前发生的代垫费用作为标的债权一并转让。（如有）
2、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为截止基准日（即【2022】年【10】月【31】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

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的法律规定计算出的截
至交易基准日本息实际金额与上述金额不一致的，以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的
法律规定计算出的本息实际金额为准。

温州普典经贸有限公司 温州今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30日

债权转让通知
孔惠星（身份证：32021119******1639）、朱敏娟（身份证：32021119******1626）：

因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与孔惠星、朱敏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出具（2023）苏0211民初2069号民事判决书。现我司已将该判决
书项下我司对你方的债权及附属权利全部转让予徐飞（身份证号码：32020419******1319），
请你方接到通知后直接向徐飞履行给付义务。特此通知！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债权转让公告

被告知人：
2026 年 4 月 18 日孔学良（身份证号码为 4108831971****1051）与河南省安宇法律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3MAK7CJ6R6M）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本人依
据与李小杰、李东明、侯安子、付联子、柴跟伟民间借贷债权及其从属权利转让给河南省安宇
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现告知借款人李小杰、李东明、侯安子、付联子、柴跟伟，即日起该笔
贷款债权归河南省安宇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享有，望相关债务人直接向河南省安宇法律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特此告知！

孔学良
2026年4月28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原债权人方超与新债权人林金奔就债权转让事

宜达成一致并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现以登报方式通知全体债务人并进行债务催收，公告如下：
原债权人方超依法享有的对债务人林婷婷、李晓磊的民间借贷债权（本金人民币47900元

及相应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已全部转让给新债权人林金奔。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上述债权的全部权利由林金奔享有，原债权人方超不再享有任何

相关权利。请债务人林婷婷、李晓磊及相关责任主体，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立即向新债权人
林金奔履行全部还款义务（含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

本公告同时具有债权转让通知及债务催收、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原债权人：方超

新债权人：林金奔
2026年4月30日

陕西新颐田实业有限公司预重整一案
公开选聘审计、评估、工程造价机构的公告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陕西新颐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颐田公司”或“债务人”）
预重整一案，并指定临时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管理人为推进新颐田公司的预重整工
作，现依法拟公开选聘审计、评估、工程造价机构，对新颐田公司开展相关工作。

一、项目基本情况：1.项目名称：陕西新颐田实业有限公司预重整一案审计、评估、工程造价
项目。2.项目内容：审计机构完成专项审计报告；评估机构完成资产评估报告；工程造价机构完
成工程造价报告。3.项目费用：各项服务费用在进入重整程序后由管理人根据破产费用可支配
情况适时支付；未进入重整程序的，由新颐田公司支付，具体支付安排由管理人及新颐田公司
与中选机构协商确定。4.审计、评估基准日：2026年3月26日（若新颐田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
序，基准日需调至法院受理破产重整日）。工程造价基准日以商定的工程造价时间为准。

二、报名条件：（一）申报机构需具备法定的从业资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能够独
立承担民事责任，具有提供债务人预重整工作中所需服务能力的内资机构；（二）近三年在本行
业内从事相关工作未受到政府部门给予不良记录或行政处罚，未发生违法违规及重大质量问
题和不良记录情况，未被司法机关判处承担法律责任；（三）近一年在本行业内从事相关工作未
受过监管部门、行业自律组织等的惩戒和处分；（四）以公告发布之日为准，入选最新一期陕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陕西法院司法鉴定信息公开平台》；（五）有从事破产专项审计、评估、工程造
价的工作经验，具有从事房地产企业破产案件业务经验的优先考虑；（六）有以下情况的机构，
不得参与本次委托事项：1.与债务人、债权人有未了结的债权债务关系；2.在人民法院受理预
重整申请前三年内，曾为债务人提供相对固定的中介服务；3.现在是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预重
整申请前三年内曾经是债务人、债权人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4.可能影响其忠实履行职
责的其他情形。

三、申报资料及报名方式：1.参选机构应于2026年5月7日18时前向管理人提交《投标意
向书》，并领取本公告附件文件。参选机构应按照附件文件要求准备竞争文件，并应于2026年
5月14日18时前向管理人提交。参选机构对公告内容存疑的，可联系管理人沟通。2.管理人
办公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唐延路11号禾盛京广中心E座2003室。3.联系人：李轩语律
师，联系电话：18009225340。4.本项目审计、评估、工程造价工作具体要求以领取文件为准，本
公告最终解释权归管理人所有。

四、机构的确定：管理人对参选机构进行资格审查后，将从机构资质、工作经验、工作方案、
报价等多方面综合考虑和评定，最终择优确定。确定入选机构后，由管理人与入选机构签订委
托协议。

陕西新颐田实业有限公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
2026年4月30日

广东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资产批量转让预公告
广东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持有的债权资产进行组包批量转让，特发布此公告。
本次拟批量转让的债权资产包一个，内含河源市源为贸易有限公司等 9 笔债权，资产包总金额 112688884.91 元，

其中本金合计78680694.89元，截止2026年4月26日利息合计33513796.13元，代垫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律师费等
494393.89元。资产分布在广东省河源市市区、东源县等地区，抵押物主要为商铺、房产、土地、公寓、酒店等。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上述每项资产的详情请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竞买人条件：竞买人须为符合《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的“5+3”资产公司，即竞买人须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
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及其工作人员、相关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及前述组织和个人的关联方进行商
业贿赂、馈赠钱物（现金、有价证券、信用卡、礼金、奖金、补贴、物品等）或进行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

任何一方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发现对方存在上述行为，有权提醒对方相关人士立即纠正，经制止拒不执行的，应告
知对方及时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联系人：刘先生；联系电话：0762-7800057
通讯地址：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长安大道25号；邮编：517400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762-7823689（广东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纪委办公室）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自发布之日起至二十个工作日。

广东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30日

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企远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转让方”）与深圳市企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受
让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GYTZ20250506153），转让方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
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原合同内容不变。现转让
方和受让方以联合公告的方式通知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
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相应还款、担保义务。

深圳市企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受让方履行相应的还款、担保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
算责任。

特此公告。
转让方：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方：深圳市企远科技有限公司

2026年4月30日
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40-148号2201房；联系人：陈

小姐；电话：020-37889644
深圳市企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金田路3037号金中环国

际商务大厦 4201A；联系人：谢先生；电话：13509628962

借款人
名称

夏乔

陈奕坤

具体以合同约定和生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贷款本金余额（人
民 币 元 ，暂 计 至
2025年4月1日）

5,920,200.00

4,550,000.00

借款合同及编号

《人民币个人经营性
额度借款合同》（编
号 ：
1510202210212470）

《人民币个人经营性
额度借款合同》（编
号 ：
1510202303109652）

担保人
名称

夏 乔 、深
圳市深知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陈 奕 坤 、
纪 丽 钗 、
深圳市铭
联电子科
技有限公

司

担保合同及编号

1.《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
1510202210212470DY-1）

2.《保证合同》（编号：
1510202210212470BZ-1）

1.《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
1510202303109652DY-1）

2.《保证合同》（编号：
1510202303109652BZ-1）

3.《保证合同》（编号：
1510202303109652BZ-2）

原贷
款行

厦 门 国
际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珠 海 分

行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债务人/
借款人名称
安徽众新电
子科技有限

公司

蚌埠市千康
商贸有限公

司

安徽枫颍铝
业有限公司

安徽省鹏雅
豪新型建材
有限公司

安徽喜欧商
贸有限公司

安徽魏开商
贸有限公司

安徽启宗建
设有限公司

六安成信金
属科技有限

公司

安徽九安建
筑劳务有限

公司

淮北正兴生
物饲料有限
责任公司

望江佶祥园
林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

安徽省记陈
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黄山市徽州
区广涛贸易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24年蚌中银信
企合字145号

2024年蚌中银信
企合字201号

2023年颍企贷字
088号、2023年颍

企贷字089号

2024年阜企贷字
072号、2024年阜

企贷字073号

2023年阜企贷字
303号、2023年阜

企贷字304号

2024 企 贷 4053
号

2023 企 贷 2956
号

2024年六中银企
借字034号

2021年六中银企
借字212号

2023年淮中小贷
字246号

2023年望江流借
字21号

2023年休中贷字
038号

2024年歙中贷字
010号

担保人名称

上海众新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谢菲菲、左克辉、
尹乃光、金璐璐

王风、李允、安徽
枫颍铝业有限公

司

孙建军、周晓平

张丽、李旭

福建紫天传媒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韦浩男、吴碧波

申静芳、常海东、
六安成信金属科

技有限公司

孙浩、梁娟

刘敬华、刘玉兰

合肥四顺净化过
滤 材 料 有 限 公
司、陈江敏、段冰

冰

陈意、汪连芳、付
国兵、鲍淑芳

刘高晋、吴泽、程
秋芳

担保合同编号
（或名称/日期）

2024年蚌中银信企保字
138号

2024年蚌中银信企抵字
054号、2024年蚌中银信
企保字182号、2024年蚌

中银信企保字183号

2023年颍企抵字002号、
2023年颍企保字088号

2022年阜企抵字053号、
2024年阜企保字072号

2022年阜企抵字235号、
2023 年阜企保字 303A
号 、2023 年 阜 企 保 字

303B号

2024 企贷 4053-保 001
号

2023 年 企 授 2956- 抵
001 号 、2023 年 企 抵
2956-保 001 号、2023 年

企抵2956-保002号

2024 年六中银企抵字
034号、2024年六中银企

保字034号

2021 年六中银企抵字
212号、2021年六中银企

保字212号

2023 年淮中小个保字
246号

2023年望最高个抵字21
号、2023 年望最高个保
21 号、2023 年望最高公

保21号

2023年休中保字031号、
2023年休中保字032号

2023年歙中抵字005号、
2023年歙中保字009号、
2024年歙中保字004号

生效法律文书
案号

（2025）皖0303
民初5801号

（2025）皖0303
民初5803号

（2025）皖1226
民初13047号

-

（2025）皖1204
民初10848号

（2025）皖0103
民初2577号

（2025）皖0191
民初18066号

-

（2025）皖1502
民初8981号

（2024）皖0602
民初2206号

（2024）皖0827
民初6009号

（2025）皖1002
民初 2388 号、
（2025）皖 10

民终793号

（2025）皖1004
民初1028号

本金

6,999,907.88

790,000.00

6,800,000.00

4,499,999.16

1,487,444.24

10,000,000.00

3,705,000.00

4,299,995.06

1,198,953.75

1,000,000.00

5,429,099.04

1,000,000.00

2,000,000.00

利息

186,854.52

21,645.21

297,744.23

258,670.88

65,836.41

333,645.65

137,460.12

168,479.43

58,287.48

67,163.50

445,077.18

79,021.79

118,031.82

费用

137,663.00

24,250.00

60,302.00

21,737.00

9,202.00

13,271.74

38,774.00

0.00

0.00

22,011.73

0.00

14,365.17

7,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联系人：张女士，联系电话：0551-62926212，地址：合肥市滨湖区云谷路1688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 联系人：郭先生，联系电话：0551-65803066，地址：合肥市滨湖区杭州路

2599号。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2.利息是指根据转出方与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基准

日的借款人未偿还利息余额，包括罚息、复利。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

【2026】年【4】月【30】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通知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
协议》（编号：【信皖-A-2026-000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含下属支行）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债务人和担
保人的主债权及担保权利等从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现特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
人和担保人。请债务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债务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履行还
款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特以公告方式要求下表清单中所列包括但
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收到本通知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CNY，基准日：2025年10月15日

债务人
武汉丝拓科科

技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7,486,754.74

利息余额

530,757.53

费用

32,961.50

债权总额

8,050,473.77

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
保证人：曾玲、饶浩明、饶才婧、郑周；

抵押人：曾玲

司法进度
（2025）鄂 0102 民

初10213号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2025年12月31日的债权本金、利息和垫付费用余额，基准日后债务人、担保人及

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主债权及
其项下担保权利一并转让。

2、若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由相关承
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
4、清单中债务人、债务金额、担保人、其他相关义务人、抵押物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相关合同、生效法律文书等

为准。

湖北文旅辰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湖北文旅辰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隆资本”）与徐卫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辰隆资本已将对下表所

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和相应担保权利等转让给徐卫。
辰隆资本现将债权转让的事实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相关义务人，自本公告刊发之日起向徐卫履行还款义

务和承担相应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湖北文旅辰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026年4月30日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5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绍兴县旺华纺织有限公司证照、印章遗失声明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于2023 年11月29日作出（2023）浙

0603破申1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绍兴县旺华纺织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21673861075N）的破产清算申
请，并于同日指定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因管理人未
接收到绍兴县旺华纺织有限公司的任何资料，特在此声明该公司
的公章、合同章、法人章、财务章、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正副本等
自即日起作废。

绍兴国辉电器配件有限公司证照、印章遗失声明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7 月 29 日作出（2024）浙

0603破申4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绍兴国辉电器配件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699512455D）的破产清算申
请，并于同日指定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因管理人未
接收到绍兴国辉电器配件有限公司的任何资料，特在此声明该公
司的公章、合同章、法人章、财务章、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正副本
等自即日起作废。

绍兴县宝增毛纺织有限公司证照、印章遗失声明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9 月 29 日作出（2024）浙

0603破申1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绍兴县宝增毛纺织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687869721H）的破产清算申
请，并于同日指定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因管理人未
接收到绍兴县宝增毛纺织有限公司的任何资料，特在此声明该公
司的公章、合同章、法人章、财务章、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正副本
等自即日起作废。

绍兴冠举纺织品有限公司证照、印章遗失声明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作出（2025）浙

0603破申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绍兴冠举纺织品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MA2BEE0M53）的破产清算申
请，并于同日指定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因管理人未
接收到绍兴冠举纺织品有限公司的任何资料，特在此声明该公司
的公章、合同章、法人章、财务章、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正副本等
自即日起作废。

绍兴县卓隆纺织有限公司证照、印章遗失声明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7 月 28 日作出（2025）浙

0603破申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绍兴县卓隆纺织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591756634P）的破产清算申请，
并于同日指定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因管理人未接
收到绍兴县卓隆纺织有限公司的任何资料，特在此声明该公司的
公章、合同章、法人章、财务章、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正副本等自
即日起作废。

绍兴柯桥扬帆化纤有限公司证照、印章遗失声明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8 月 28 日作出（2025）浙

0603破申6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绍兴柯桥扬帆化纤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7743954567）的破产清算申
请，并于同日指定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因管理人未
接收到绍兴柯桥扬帆化纤有限公司的任何资料，特在此声明该公
司的公章、合同章、法人章、财务章、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正副本
等自即日起作废。

绍兴柯桥思统纺织品有限公司证照、印章遗失声明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于2025 年10月29日作出（2025）浙

0603破申1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绍兴柯桥思统纺织品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687883654C）的破产清算
申请，并于同日指定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因管理人
未接收到绍兴柯桥思统纺织品有限公司的任何资料，特在此声明
该公司的公章、合同章、法人章、财务章、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正
副本等自即日起作废。

绍兴柯桥菁杰贸易有限公司证照、印章遗失声明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28日作出

（2025）浙0603破申15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
绍兴柯桥菁杰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216784193234）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指定
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因管理人未接收到
绍兴柯桥菁杰贸易有限公司的任何资料，特在此声明
该公司的公章、合同章、法人章、财务章、税务登记证、
营业执照正副本等自即日起作废。

绍兴瑞嘉纺织有限公司证照、印章遗失声明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29日作出

（2025）浙0603破申17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
绍 兴 瑞 嘉 纺 织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6217719072411）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指定
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因管理人未接收到
绍兴瑞嘉纺织有限公司的任何资料，特在此声明该公
司的公章、合同章、法人章、财务章、税务登记证、营业
执照正副本等自即日起作废。

浙江思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证照、印章遗失声明
诸暨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30日作出（2023）

浙0681破申11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浙江思
屹 文 化 创 意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681MA29B6XW7U）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
指定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因管理人未接
收到浙江思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任何资料，特在此
声明该公司的公章、合同章、法人章、财务章、税务登记
证、营业执照正副本等自即日起作废。

诸暨市风博针织有限公司证照、印章遗失声明
诸暨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2日作出（2024）

浙0681破申1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诸暨市
风 博 针 织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681MA2BDH6B6Q）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
指定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因管理人未接
收到诸暨市风博针织有限公司的任何资料，特在此声
明该公司的公章、合同章、法人章、财务章、税务登记
证、营业执照正副本等自即日起作废。
浙江诸暨弘中瑞针织有限公司证照、印章遗失声明

诸暨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31日作出（2024）
浙0681破申16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浙江诸
暨 弘 中 瑞 针 织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681787742787X）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指定
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因管理人未接收到
浙江诸暨弘中瑞针织有限公司的任何资料，特在此声
明该公司的公章、合同章、法人章、财务章、税务登记
证、营业执照正副本等自即日起作废。

诸暨市正宏袜业有限公司证照、印章遗失声明
诸暨市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5 月 22 日作出（2025）

浙0681破申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诸暨市正
宏 袜 业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681MA2JRXDE2W）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
指定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因管理人未接
收到诸暨市正宏袜业有限公司的任何资料，特在此声
明该公司的公章、合同章、法人章、财务章、税务登记
证、营业执照正副本等自即日起作废。

遗失公告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作出（2024）粤 0309 清申 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深圳市腾东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东电子”或“债务人”）强制清算一案，并于2025年3月11日作出（2025）粤0309强清2号
《决定书》，指定北京天达共和（深圳）律师事务所担任深圳市腾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清算组（以下简称“清算组”）。

自清算组接受指定以来，经依法通知，腾东电子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财务人员、股东及其他相关人员至今未
移交腾东电子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及公司公章。

现清算组公告声明：腾东电子所有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公司公章自2024年12月31日起全部作废，自该日之后
仍使用作废证照及印章等行为属于无效行为，并依法追究相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深圳市腾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6年4月28日


